
根据《西北师范大学 2024 年公开考核招聘急需紧缺专

业硕士研究生公告（下半年）》，我院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

聘事业编制紧缺专业硕士研究生 3 名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基本条件 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享有公民的基本政治

权利。 

（二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品行良好。 

（三）硕士毕业院校为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；从国外院

校引进的，原则要求国外院校层次不低于“双一流”建设高

校，由学校根据岗位需求和应聘人员所提交材料研究确定。 

（四）出生日期为 1996年 10 月 21 日及以后。 

（五）应聘人员须在 2024 年 9月 30 日前取得硕士研究

生学历和学位，国（境）外毕业生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

心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。 

（六）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。 

（七）《西北师范大学 2024 年公开考核招聘急需紧缺

专业硕士研究生岗位列表（下半年）》所需的专业等其他条

件。 



二、需求岗位 

岗位类别 学历 
招聘条件 招聘 

人数 专业 其他条件 

专业技术 12 级 硕士研究生 
音乐与舞蹈学（舞蹈）、

舞蹈 

1.基础训练、古典舞

身韵、中国民族民

间舞、舞蹈编导方

向； 

2.本硕专业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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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技术 12 级 硕士研究生 
音乐与舞蹈学（音乐

学）、音乐 

1.钢琴方向； 

2.本硕专业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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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名工作 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报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10

月 31 日截止。 

（二）报名方式：采取邮件报名与现场报名的方式。 

（三）报名材料：邮件报名的应聘人员，将本人简历、

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毕业证（学位证）、身份证扫描件及科

研成果等相关材料压缩打包，以“姓名+毕业院校名称+专业

+专业方向+岗位名称”命名并发送至邮箱 460665033@qq.com，

有工作单位的须提供有人事管理权限部门出具的同意报名

证明。现场报名的应聘人员，请携带上述报名所需材料到西

北师范大学舞蹈学院 301 办公室现场报名。 

（四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马院长：0931-7975586 

吴书记：0931-7971717  

四、资格审查 

（一）学院负责审核应聘人员学历、学位、专业方向、

毕业院校、年龄、学科背景、工作经历等信息。 



（二）学院负责将资格审查结果及考核时间、地点、方

式及时通知应聘人员。 

五、心理测验 

通过资格审查的应聘人员均须按规定时间持有效身份

证件参加心理测验。心理测验运用标准化量表测试，心理测

验不合格者不得参加考核。 

六、面试考核 

（一）面试考核时间为 2024 年 11 月。具体考核时间、

地点、方式、注意事项等由学院通过电话、邮件等方式及时

通知应聘人员。 

（二）舞蹈专业面试考核内容（总分 100 分） 

1.舞蹈基本能力组合、剧目表演（50分） 

（1）舞蹈基本能力组合（柔韧、控制、跳转翻综合身

体能力），3分钟内。 

（2）剧目表演。完整舞蹈剧目，舞种、风格不限，时

长为 3—5分钟。  

2.舞蹈教学能力展示（50分） 

（1）教学文档。要求面试人员展示试讲课程教学方案

及讲稿。 

（2）课堂教学。课堂教学时间为 30 分钟。其中，说课

5 分钟，教学演示 25 分钟。 

（三）音乐专业（钢琴方向）面试考核内容（总分 100



分） 

1.钢琴作品演奏（50分） 

演奏钢琴独奏作品两首，总时长不超过 8 分钟。其中，

必须包含一首练习曲（难度要求在车尔尼作品 740号及以上）；

另一首为自选乐曲，中外不限。主要考查面试者演奏技巧及

音乐表现等综合能力。 

2.舞蹈组合伴奏（50分） 

现场从芭蕾舞基础训练、古典舞基础训练、古典舞身韵

伴奏等乐谱中随机抽取二份，现场伴奏。主要考查对不同风

格舞蹈韵律节奏的掌握及音乐与舞蹈的高度配合能力。 

七、思想政治表现审查 

面试考核流程结束后，学院负责对面试考核通过人员以

函调、实地考察等方式进行师德师风表现考察，深入拟聘人

员培养或工作单位进行思想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、师德师风、

学术品质以及遵纪守法方面的全面考察。有师德失范行为者

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，思想政治表现审查不合格者不予上报学

校引进。 

八、考核原则 

（一）公开公正原则。严肃招聘考核程序和组织纪律，

坚持考核招聘工作过程、结果公开，现场公布考核成绩及排

名，应聘面试人员现场签字确认，确保招聘面试公平公正。 

（二）择优录用原则。坚持优中选优、宁缺毋滥，严把



政治品行关、资格审查关、面试考核关、心理素质考察关，

拟聘人员面试考核成绩总体评价结果须为优秀（面试考核成

绩 90 分以上）。 

（三）依次确定原则。依据应聘面试人员资格审查、面

试考核、心理健康状况及思想政治表现考察等审查结果，学

院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进行研究，从面试考核成绩总体评价优

秀（面试考核成绩 90 分以上）人员中按照成绩从高到低确

定拟聘人员。拟聘人员本人放弃或未通过学校审核和体检，

从面试考核成绩总体评价结果优秀（面试考核成绩 90 分以

上）人员中依次考察递补。 

九、结果上报 

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拟聘人选后，将拟聘人员报

告和使用意向、思想政治表现考察情况、面试过程材料、成

绩汇总表、应聘面试人员考察结果确认记录单、思想政治考

察鉴定表以及学术成果复印件等材料一并报送学校人事处。 

十、考核纪律 

应聘人员在考核招聘过程中若有伪造、涂改证件、证明

或提供材料失实失真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应聘资格或考核招

聘过程中作弊的，一经查实，必须严肃处理，取消报名、面

试考核、聘用资格，按规定追究有关责任、承担相应后果。 

 

2024 年 10 月 21日 


